
高雄市 113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知能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特教知能研習計畫 
壹、依    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15條｢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

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辦理。 

二、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2月 23日高市教特字第 11331424400號函辦理。 

貳、目    的： 

  一、透過一系列演講，讓特教學生家長了解孩子的特殊性，運用正向行為支持，教導特

殊孩子社交技巧，進而影響社會對特殊孩子的友善態度。 

  二、為平衡高雄市南北需求，跨校合作辦理特教家長特教知能研習，嘉惠市民，增進各

項特教知能，有效協助孩子學習。 

  三、數位時代，過動靜不下心來學習的孩子變多，是否用藥？如何別讓孩子網路成癮，

是家長必須面對的課題；經由教授學者與退休教師的分享，讓家長能明白普特融合

的各種挑戰，普特合作把孩子的聰明找回來。 

四、透過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來認識學習障礙；培養孩子的數感，讓孩子不再害怕

學習數學；特教老師用白話文與實務分享特教法規內涵，期能帶給學障家長更了解

特殊教育相關規定。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承辦單位：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學習障礙教育協進會 

肆、時間與地點： 

  時間：113年 4月 13日(六）至 10月 19日(六) 

  地點：三場在忠義國小地下室禮堂（或視聽教室），五場在左營國小 3樓視聽教室。詳見

下表課程內容。 

伍、研習對象： 

本市各級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優先錄取，研習日期兩週前開放特教教師、教師助理

員，對特教議題關心之社會人士。依家長（不具教師身份）、一般老師、特教老師順序

錄取至額滿。 

忠義國小視聽教室每場次最多 80人，地下室禮堂每場次最多 100人；左營國小視聽教

室每場次最多 100人。 

陸、研習報名：請以網路報名(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pecial.moe.gov.tw/index.php/→點選下方研習報名→開啟查詢→選擇高雄

市→本項活動報名登錄）。本研習核發特教知能研習 3小時時數。 

忠義國小聯絡人：駱怡如主任     電話：7812858#150    

左營國小聯絡人：伍啓良老師     電話：5820042#228 

柒、課程方式：演講。 

捌、注意事項： 

一、本次研習對象以特殊學生家長為主，歡迎特教老師轉知學生家長，亦歡迎特教老師、

教師助理員報名參加。 

二、與會教師請服務單位准予公假登記，經校內簽准後得以於兩年內課務自理補假。 

三、研習當日請於 8點 40分前報到，8點 55分開放現場報名入場。 

四、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研習會場無提供杯子)。 

五、曾報名此系列研習，無故不到未請假者，研習將於一週前仍有名額時才錄取。 

六、錄取後如有事未能出席，請致電各校聯絡人或 mail至 n781065@ kcg.gov.tw請假。 

七、研習日期以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公告為主。 



玖、課程內容：（以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pecial.moe.gov.tw/index.php 公告為準） 

研習日期 課程時間 研習主題 講師 備註 

4/13（六） 9：00-12：00 數學學障數感能力的教學 
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張萬烽副教授 

左營

國小 

5/4（六） 9：00-12：00 過動藥不藥/網路成癮否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劉黛玲醫師 

左營

國小 

5/25（六） 9：00-12：00 
學習障礙，醫療乎？教育乎？

兼談普特融合的挑戰 

彰師大特教系退休 

呂偉白助理教授 

左營

國小 

6/15（六） 9：00-12：00 
親愛的，讓我們把孩子的聰明

找回來 

國小退休教師 

嘉義大學特教領域博士 

李雪娥老師 

左營

國小 

10/19（六） 9：00-12：00 
幫助孩子在家輕鬆的學習／認

知神經科學的觀點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江俊漢助理教授 

左營

國小 

4/27(六) 9：00-12：00 
觀言察色／談教導特殊孩子的

社交技巧 

高師大特教系 

劉萌容教授 

忠義

國小 

5/18(六) 9：00-12：00 
用愛理解、用話鼓勵和用對方

法／談正向行為支持 

高師大特教系 

吳佩芳副教授 

忠義

國小 

5/25（六） 9：00-12：00 
用白話文談特教法規內涵與實

務 

高雄市杉林國中 

王建中老師 

忠義

國小 

拾、經費：本活動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特教資源中心經費支應。 

拾壹、獎勵：承辦學校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之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拾貳、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 

 

http://special.moe.gov.tw/index.php

